
申领进口许可证应提交的文件和材料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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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A2_86_E8_BF_9B_E5_c67_493680.htm （一）各类进出口企

业在申领进口许可证时，应向发证机关提供的一般文件和材

料： 1.进口许可证申请表。申请表（正本）需填写清楚并加

盖申领单位公章。所填写内容必须规范。 2.申领单位的公函

或申领人的工作证；代办人员应出示委托单位的委托函。 3.

非外贸单位（指没有外贸经营权的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

）申领进口许可证，需提供其主管部门（司、局级以上）证

明。 4.第一次办理进口许可证的申领单位，应提供外经贸部

或经其授权的地方外经贸主管部门批准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的

文件（正本复印件）。 5.外商投资企业第一次申领进口许可

证，应提供政府主管部门批准该企业的批准证书和营业执照

（复印件），由发证机关存档备案。 （二）一般贸易项下进

口，还应分别提交以下材料： 1.配额管理进口商品：机电产

品，应提交国家机电产品进口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家机电办

）签发的《进口配额证明》；一般商品，应提交国家计委授

权的配额管理部门签发的《一般商品进口配额证明》。 2.非

配额管理进口商品：粮食、植物油、农药、酒和彩色感光材

料，应提交国家计委授权的进口登记部门签发的《特定商品

进口登记证明》；碳酸饮料，应提交国家经贸委签发的《进

口证明》；军民通用化学品，应提交化工部的批件；易制毒

化学品，应提交外经贸部的批件。 （三）外商投资企业申领

进口许可证，还应分别提交以下文件和材料： 1.外商投资企

业作为投资、自用而进口实行配额管理的一般商品，应提交



各地外经贸主管部门批准的进口设备、物料清单；如进口实

行许可证管理的特定登记商品，应提交各地外经贸主管部门

批准的进口设备、物料清单。 2.外商投资企业为生产内销产

品而进口实行配额管理的一般商品，应提交各地外经贸主管

部门签发的《外商投资企业进口配额证明》；为生产内销产

品而进口特定登记商品，应提交各地外经贸主管部门签发的

《外商投资企业特定商品进口登记证明》。 3.外商投资企业

作为投资、自用和生产内销产品进口成品油，应提交国家计

委授权的进口配额管理部门签发的《一般商品进口配额证明

》。 4.外商投资企业为生产内销产品而进口实行配额管理的

机电产品，应提交国家机电办签发的《进口配额证明》。 （

四）华侨、台港澳同胞捐赠项下商品申领进口许可证，还应

分别提交的文件和材料： 1.配额管理的一般商品进口，应提

交国家计委授权的进口配额管理部门签发的《一般商品进口

配额证明》。粮食、植物油、农药、酒和彩色感光材料进口

，应提交国家计委授权的进口登记部门签发的《特定商品进

口登记证明》。 2.国务院规定的实行限额管理的机电产品，

应提交省、市侨办的批准文件。国务院未规定限额的属进口

许可证管理的机电产品，应提交国家机电办签发的《进口配

额证明》。 （五）其他贸易方式项下申领进口许可证，应提

交的文件和材料： 1.其他贸易方式包括；补偿贸易、边境小

额贸易、利用国外政府贷款或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国际组织

或政府间无偿援助、经贸往来赠送、我国驻外机构及劳务承

包调回、来料加工或进料加工而进口生产用机电设备或因故

转内销等。 2.配额管理的机电产品，应提出交国家机电办签

发的《出口配额证明》。 3.配额管理一般商品，申领单位应



提交国家计委授权的配额管理部门签发的《一般商品进口配

额证明》。粮食、植物油、农药、酒和彩色感光材料进口，

应提交国家计委授权的进口登记部门签发的《特定商品进口

登记证明》。 （六）租赁贸易项下申领进口许可证，应提交

的文件和材料； 配额管理的机电产品，应提交国家机电办签

发的《进口配额证明》。非配额管理的机电产品，应提交行

为归口管理部门的批件和租赁公司的对内对外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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